福建省永春碧卿国有林场
木材安全生产合同（范本）
编号：永碧林木竹安﹝2026﹞第****号
甲方：福建省永春碧卿国有林场    (以下简称甲方)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为了认真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法》精神，确保劳动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和身体健康，杜绝各类伤亡事故和职业危害，促进林业生产建设健康、有序发展。经甲、乙双方充分协商，特订立本安全生产合同。
一、作业地点
生产作业地点位于福建省永春碧卿国有林场白云工区071-04-010、071-04-020合计2个小班，作业方式为木材生产 。
二、甲方职责：
1.负责对乙方安全生产和护林防火进行组织管理和检查监督，并委派刘建成和颜文茂同志为安全生产现场管理员。
2.负责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向乙方发放《安全技术操作规程》，并督促乙方对上岗人员进行安全、卫生、操作技术培训，在作业区张贴安全警示牌。
3.负责向乙方对作业区现场的高压线路、公路、铁路边、悬崖峭壁、深水区域等特殊作业环境进行安全和技术交底。
4.负责建立“三工”档案管理、安全技术督查、督促整改等工作。
三、乙方职责：
1.乙方必须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法》、《安全技术操作规程》及甲方制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。在劳动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劳动安全法律、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，不得违反相应工种的操作规程，严禁违章指挥、违章操作。
2.乙方负责人是施工队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，应对施工队的安全管理负全面责任，负责日常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，做好班组的日查、记录工作，各级班组的负责人要负责做好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，层层配置专职或兼职安全员对生产过程进行安全生产管理。
3.作业人员必须是年龄在18岁至60岁之间、有工作能力男性公民，不得招用疾、痴、呆、聋、哑等残疾人员上岗。上岗人员必须将身份证、外出务工证、计划生育证和务工许可证复印件交给甲方，由甲方建立“三工”档案。乙方作业人员变动必须征得甲方同意，禁止私自雇佣工人。
4.乙方在生产过程必须服从甲方管理，对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乙方有权拒绝执行，并及时向甲方或甲方上级管理部门报告。
5.乙方的特种作业人员（如油锯手、绞盘机手、电工、机动车驾驶员等），必须经有关部门的专业技术、安全技术教育培训后，持证上岗，并将特种作业证复印件交甲方建档。
6.乙方必须按规定提取安全措施经费，购买劳保用品，并为作业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乙方人员在作业过程应穿戴好合格的劳动保护用品（如安全帽和劳保鞋等）。
7.乙方必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，自觉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。严禁酗酒、闹事、打架、斗殴、赌博等现象发生。
8.乙方应杜绝各类伤亡事故发生。一旦发生事故应立即组织抢救并及时报告甲方，协助对事故的调查处理。事故的经济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，并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四、其它说明
1.乙方必须在合同签订时缴交木材安全生产保证金人民币贰万元整。
2.作业期间，甲方的管理人员若发现乙方作业人员有违章作业的，应立即通知整改，并处罚违章每次扣50元，违章不改者，甲方有权责令乙方负责人解雇当事人。存在安全隐患，甲方应立即下达整改通知书，责令限期整改。若乙方未按期整改的，扣乙方木材安全生产保证金200元；情节严重屡教不改的，甲方有权终止木材生产合同，由此造成甲方的经济损失，由乙方赔偿。
3.未进行安全、卫生培训和考试不合格者私自上岗作业的，每人每次50元。
4.未取得特殊工种操作证而进行特殊工种作业者作业人员每次扣50元，工程队处以1000元的罚款。
5.若乙方不认真履行职责，造成甲方重大影响和损失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法》的规定，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
6.乙方有权对作业区内的安全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，甲方应及时分析，根据生产作业需要给予适当采纳；若甲方现场管理人员违章指挥或强令冒险作业，乙方有权拒绝执行，并及时向甲方上级管理部门报告。
五、伐区检查验收后15个工作日内，伐区验收合格，没有违约或扣除违约金后，木材安全生产保证金无息退还。
六、本合同壹式伍份，甲方执肆份，乙方执壹份。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，作业工序竣工并验收后，自行终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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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（盖章）：福建省永春碧卿国有林场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
分管领导：
管理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2026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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